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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 

協助護理科系優秀學生，畢業後順利進入工作職場。 

貳、說明 

一、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協助學業品性兼優護理科系學生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1.就讀各大專院校護理科系學生，包含五專、四技學生畢業前二年、二技學生

最後一年申請。 

2.學生前一學期操性成績達 80分，學業平均達 75 分且每科成績不得低於 60分

者。 

三、每名每學期助學金為新台幣五萬元，每人最高得申請四學期。申請期間：第一

學期為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，第二學期為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。 

四、申請助學金者，於到校註冊後，應檢具學生證及前一學期成績單，填具申請表(附

件一)，向本院人力資源室提出申請。 

五、申請助學金者需與本院簽訂服務合約，服務待遇比照本院同職務同等學歷初任

待遇。依申請獎助金總額需簽訂服務年限如下表 

 

 

 

 

 

六、義務與責任： 

1.領取助學金者需於通知錄取之 2 週內填寫服務切結書，並辦理完成領款相關

助學金總額 服務年限 

五萬(一學期) 一年 

十萬(兩學期) 二年 

十五萬(三學期) 三年 

二十萬(四學期) 四年 



程序。 

2.領取助學金者需如期畢業。 

3.領取助學金者應於畢業當年至澄清綜合醫院中港院區回饋工作。 

4.領取助學金者應於畢業後一年內取得護理師檢覈考通過資格。 

5.領取助學金者未於 2週內填寫服務切結書，並辦理完成領款相關程序者，視

同自動棄權，得由辦理單位通知後補者遞補之，不得異議。 

6.領取助學金者未如期畢業，其賠償金額不超過已領助學金之補助金額，領取

助學金者不得異議。 

7.領取助學金者未至本院服務服務未達期限，依合約規定應賠償違約金及已獲

得助學金之全額，於本院通知後 1個月內以現金方式賠償。 

8.本院保有未履行義務及賠償者之法律追訴權。 

    ※欲申請者，請洽 04-24632000#32505 人力資源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32523 護理部 

參、實施與修訂 

    本辦法呈報 院長同意後施行並公告施行，如有修改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
 (附件一) 

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

建教合作獎助金申請表 

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請類別 □ 甲類  □ 乙類，身分別：□ 1.原住民/族別：              □ 2.清寒 

學生姓名  性別  
身分證 

字  號 
 

出生日期 民國  年  月  日 e-mail  

家長或監

護人姓名 
 稱謂  

身分證 

字  號 
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□ 同戶籍地址 

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（   ） 手  機  

就讀學校  年級  入學年  畢業年  

學校成績  學年度  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：  分 操行成績：  分 

金融帳號 

□ 郵局： 局號： 

代號：7 0 0 帳號： 

□ 銀行： 分行： 

代號： 帳號： 

檢附資料 

□ 1.學期成績證明 

□ 2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

□ 3.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

□ 4.全戸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

□ 5.照片（脫帽半身）二張 

□ 6.家長或監護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。 

□ 7.清寒證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申請乙類清寒身分別者須備）      

□ 8.其他：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及家長（或監護人）已充分了解申請本建教合作獎助金須與澄清醫院 

簽訂服務合約及相關履約事宜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：  

審核結果 
（審核部門填寫） 

□ 1.核准   

□ 2.不核准，原因： □ 成績未達標準 □ 身分資格不符合  

□ 名額已滿     □ 不願簽訂服務合約 

院長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務部門： 審核部門： 

 


